
■ 公 告

被继承人彭花的合法继承人及受遗赠

人：

被 继 承 人 彭 花（女 ，1974 年 2 月 26

日出生）的遗嘱继承人王明昊于 2025 年

7 月 1 日 向 我 处 提 出 遗 嘱 继 承 公 证 申

请，并称：被继承人彭花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我处立有一份公证遗嘱，遗嘱内

容为彭花将其名下的房产壹套（位于青

山区口岸花苑-23-42，建筑面积：114.96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编号：包房权

证青字第 448358 号）在其死亡后留给王

明昊个人所有。现彭花已于 2025 年 6 月

18 日死亡，我处受理此遗嘱继承公证申

请后，特向被继承人彭花的所有合法继

承人及受遗赠人发出公告，请持有与彭

花的公证遗嘱相对抗的其他遗嘱的合

法继承人及受遗赠人，在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我处提交该遗嘱，如在期限内未

向我处提交，公告期限届满，我处将为

王明昊出具遗嘱继承公证书。

包头市方正公证处

2025年 7月 8日

■ 终止劳动合同公告

王某某：

王 某 某 （ 男 ，身 份 证 号 ：

150123********0211）2025 年 6 月 19 日 ，

我 公 司 向 您 邮 寄《解 除 劳 动 合 同 通 知

书》，以支付补偿金形式与您解除劳动

关系，但您拒收。现我公司通过登报方

式再次向您告知：

1、我公司与您的劳动关系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解除。

2、自劳动合同解除之日起，你个人

的任何行为均与公司无关。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安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 7月 8日

■ 公 告

内蒙古壹生壹宅装修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申请人迟凤财、孙强与

你单位的劳动报酬待遇争议案件（鄂劳

人 仲 字〔2025〕151 号 和 鄂 劳 人 仲 字

〔2025〕152 号），因你单位拒不配合领取

相关法律文书，且无法再与你单位取得

联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现特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本案的鄂劳人仲字〔2025〕

151 号决定书和鄂劳人仲字〔2025〕152

号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15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依法变更开庭时

间为 2025 年 7 月 31 日下午 15 时和 16 时

30 分，在鄂尔多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 员 会 第 二 仲 裁 庭 开 庭 审 理 此 案（地

点：鄂尔多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12 室）原公告仅涉及开庭时间的事项

予以作废，已本公告为准，其余未涉及

事项以原公告为准。请你单位准时参

加庭审，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

开庭后 15 日内，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联 系 人 ：贾 思 桐 ，联 系 电 话 ：0477-

8587660）。

鄂尔多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5年 7月 8日

■ 遗失声明

乌兰察布市联多劳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902061621708K）

公章丢失，法定代表人：刘佃峰，声明

作废。

张健遗失与呼和浩特市海巍地产

有限公司签订的新城区万通路与南店

街以南交汇处中海学仕里一期项目认

筹金收据原件 1 张，认筹金收据编号：

HWXSL01258 ，金额共计 2 万元，日期：

2025 年 7 月 4 日；声明作废。

内蒙古沄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105MA13R9X89Q）财 务 专 用 章 丢

失，声明作废。

内蒙古浩岩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2531MA0N66K202）公 章 丢 失 ，声 明

作废。

陈书洋出生医学证明遗失，母亲姓

名：魏存秀，父亲姓名：陈小勇，医疗机

构名称：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

生证编号：O150154602，声明作废。

吕 照 勇 遗 失 士 兵 证 ，证 件 号 码 ：

20210047384，特此声明。

由内蒙古庆宇房地产开发公司开

具的水岸华庭小区业主杨秀清购房收

据 5 张全部丢失，声明作废。

朱林丢失武警警官证，警官证号：

武字第 1392787，特此声明。

本 人 李 金 鹏 （ 身 份 证 号

15210219960421061X）不 慎 将 呼 和 浩 特

恒大城 33 号楼 1 单元 2103 号房购房发

票 丢 失 ，（ 发 票 号 码 ：01650902、

01650903，发票金额：990000、605017）由

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与内蒙古鲁桥置业

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作废。

内蒙古金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管理人将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开

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

和 浩 特 呼 伦 南 路 支 行 ，核 准 号 ：

L1910000823701， 账 号 ：

50130188000169807，声明作废。

内蒙古屋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105MA0Q3N6X8C）遗 失 公 章 、财

务章、徐志文的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

废。

内蒙古荣康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103MA0Q7AJ583）开 户 密 码 纸 遗

失，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呼和浩特满都拉支行，账户号码:

0602000309200046603，声明作废。

2025年 7月 8日

■ 公 告

吴子文：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

定 书》文 号 ：玉 卫 医 罚【2025】16 号 ；被

处 罚 人 ：吴 子 文 ；男 ；汉 ；身 份 证 号 ：

152624197201103912；本机关依法查明你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未

经备案开展诊疗活动；以上事实有：1、

《现场笔录》；2、《询问笔录》、3、身份证

复印件；4、现场照片及全过程执法记录

为证。你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现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予

以 你 ：1、罚 款 人 民 币 贰 万 元

（￥20000.00）整；2、没收违法所得人民

币壹仟贰佰元（￥1200.00）整。罚款于

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交至中国

银行玉泉支行营业部。逾期不缴纳罚

款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可以每日按罚款数

额 的 3% 加 处 罚 款 。 如 不 服 本 处 罚 决

定 ，可 在 收 到 本 处 罚 决 定 书 之 日 起 60

日内向玉泉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 6 个月内向玉泉区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如认为本机关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形的，应当先向行政

复议机关玉泉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再依

法 向 玉 泉 区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行 政 诉 讼 。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

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

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卫生监督站）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

地址：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滨河北路水语

青城小区北门，电话：0471-5977805；特

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年 7月 8日

■ 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海南岳海投资

有限公司与崔宇签订了合同编号 2025-

YHZQZR01 的《债 权 转 让 合 同》，海 南

岳海投资有限公司将对鄂尔多斯市庆

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郁岭、杜托娅、特

木 尔 、郁 夏 苑 、郁 家 俊 、赵 舒 静 、王 占

成、王凯祺的（民事调解书（2015）伊民

初 字 第 2027 号 ，执 行 案 号 为（2016）内

0627 执 574 号）全部债权依法转让给崔

宇，由崔宇持有。

海南岳海投资有限公司现公告通

知与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其他

还 款 义 务 人 此 笔 债 权 直 接 向 崔 宇 履

行。

海南岳海投资有限公司

崔宇

2025年 7月 8日

通辽市科尔沁区农牧局
送达公告

通科农牧（屠宰）送告〔2025〕1 号

汤清君：

本 机 关 于 2025 年 6 月 13 日 依 法

对 你 作 出《履 行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催 告

书》【通 科 农 牧（屠 宰）执 催（2025）1

号】，依 据《农 业 行 政 处 罚 程 序 规 定》

第 七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本 机 关 决 定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履 行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催

告 书》【通 科 农 牧（屠 宰）执 催（2025）

1 号】，内 容 为 ：你 在 法 定 期 限 内 没 有

履 行《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通 科 农 牧

（屠 宰）罚（2024）4 号】确 定 的 下 列 义

务 ：1 、罚 款 三 十 九 万 壹 仟 伍 佰 元 整

（￥ 391500.00 元）；2 、因 逾 期 未 缴 纳

上 述 罚 款 ，依 法 加 处 罚 款 三 十 九 万 壹

仟 伍 佰 元 整（￥ 391500.00 元）。

依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强 制

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现催告

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按照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方

式依法履行上述义务。

请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

到本机关领取 ，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

达。

收 到 本 催 告 书 后 ，你 有 权 进 行 陈

述、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上

述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联系人：曲绍华

联系电话：0475-6390115

联系地址：通辽市科尔沁区西顺路

338 号

通辽市科尔沁区农牧局

2025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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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内蒙古托福煤炭储

运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欣耀煤

炭经销有限公司

债权总额
（万元）

61169.48

16488.60

本金
（万元）

25797.00

2495.00

利息
（万元）

35372.48

13993.60

担保
类型

保证

担保情况

保证人：内蒙古鄂托克旗双信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汇天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天誉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永

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安占和

诉讼
执行情况

终本执行

终本执行

根据包头市众联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

边勇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包头市众联达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现已将下列附表中所列的债权

对应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对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

和其他应收款依法转让给边勇。特公告通知与

债权相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及

其他相关当事人，边勇作为上述资产债权的受

让方，依法享有上述资产债权的全部权利。（若

债务人、担保人、抵债资产原所有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

包头市众联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边勇

2025年7月8日

包头市众联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边勇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包头市众联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边勇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花名表
转让基准日：：20242024年88月2020日（（单位：：万元））

内蒙古亨融商贸有限公司与鲍仁文于2024

年8月16日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内蒙古亨融

商贸有限公司将其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从权利及其项下全部

权利、权益以及由此衍生的全部权利、权益（以下

统称“标的债权”）依法转让给鲍仁文。鲍仁文已

支付完毕全部债权转让价款，依法取得标的债权

所有权，为标的债权的合法权利人。内蒙古亨融

商贸有限公司作为债权转让方、鲍仁文作为债权

受让方，依法联合通知债权有关的债务人、担保

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特此公告

转让方：内蒙古亨融商贸有限公司

受让方：鲍仁文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人：鲍先生

联系电话：15540795555
联系电话：15947273222

内蒙古亨融商贸有限公司
鲍仁文

2025年7月8日

序号

1

借款人

鄂尔多斯市鑫润德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本金

16200000.00

利息（含罚息、复息）

13987817.59

担保措施
担保人：郑小平、王丽、郭霞、杨建国

抵押物：唐志先、贾瑛持有的商业房产1处，位于东胜区乌审东街2号街坊金山综合楼，建筑面积585.8㎡；郑晓利、史东海持

有的商业房产1处，位于东胜区杭锦北路25号街坊盘恒5号景观小区，建筑面积2123.6㎡

内蒙古亨融商贸有限公司与鲍仁文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